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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请注意：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，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标准由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提出。 

本标准由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张昆娴、任道援、刘桂兰、向丽萍、张祖文、马昌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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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贵州米粉（米皮）加工卫生规范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贵州米粉（米皮）的术语和定义、原辅料要求、基本要求、加工技术、运输和贮存的

要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贵州米粉（米皮）生产加工的卫生规范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354 大米 

GB 2715 粮食卫生标准 

GB 2716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

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

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

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
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2015年第16号 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 

贵州米粉（米皮） 

以大米、水为主要原料，可加其他食品辅料，经粉碎磨浆发酵（不发酵），熟化成型，干燥（或不

干燥）加工而成；分为直接食用和加热食用两种。 

4 原辅料要求 

4.1 大米 

应符合GB/T 1354和GB 2715的规定。 

4.2 加工用水 

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。 

4.3 食用植物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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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符合GB 2716的规定。 

4.4 食品添加剂 

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。 

4.5 其他食品原辅料 

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。 

5 基本要求 

5.1 选址及厂区环境 

5.1.1 选址 

5.1.1.1 应符合 GB 14881 中 3.1 的相关规定。 

5.1.1.2 生产场所应选择对食品无显著污染，四周无有害气体及废弃物、烟尘、粉尘、放射性物质及

其他扩散性污染源（或不能有效清除污染源）的区域及地址；25 m 范围内不得有开放性污染源如旱厕、

粪坑、暴露的垃圾场、污水池等； 

5.1.2 厂区环境 

5.1.2.1 应符合 GB 14881 中 3.2 的相关规定。 

5.1.2.2 米粉（米皮）生产企业应随时保持厂区周边及厂区、车间等清洁卫生。道路硬化且平坦无积

水、垃圾密闭式存放，排污沟渠也应密封。 

5.1.2.3 厂区布局合理，生活区与生产区相互隔离，各功能区不得交叉污染；不得饲养家禽、家畜。 

5.2 厂房和车间 

5.2.1 应符合 GB 14881 中 4.1 的相关规定。 

5.2.2 厂房和车间按贵州米粉（米皮）生产工艺及清洁程度的要求合理布局和划分，各功能区应相对

分隔，避免交叉污染，生产直接食用米粉（米皮）产品应有独立的清洁作业区。 

5.2.3 厂房和车间的面积、空间能满足生产人员操作、物流通畅。 

5.2.4 熟化车间通风设施布局合理，防止生产过程中蒸汽过饱和影响操作等生产需求。 

5.2.5 地面、墙面、隔断、顶棚应使用无毒、无味、防霉、防渗透材质、不易脱落、并易于清洁；地

面应防滑、防积水；操作高度范围内墙面及墙角应光滑。 

5.2.6 门窗应闭合严密、质地完好、可开启的窗户应安装纱窗。 

5.3 生产设施与设备 

5.3.1 应符合 GB 14881 中 5.1 的相关规定。 

5.3.2 所用与食品接触设备材质应为符合食品安全管理规定，可采用分体设备也可采用自动化程度较

高的生产线。 

5.3.3 所有设备设施（包括食品容器）、排污地面、沟渠使用前后应用清洁剂、消毒剂和（或）高温

蒸汽进行消毒并清洗，确保容器干净卫生，防止污物、消毒剂、清洗剂等残留发出异味。 

5.3.4 应根据产品需要配备清洗、打浆（粉粹）、熟制（成型）、发酵、干燥、冷藏工序所需的设备

设施。 



DBS52/ 025—2017 

3 

5.4 卫生管理 

5.4.1 应符合 GB 14881 中 6.1 的相关规定。 

5.4.2 其他生产场所、房屋、设施等生产卫生规范应符合 GB 14881 中 6.2 的相关规定。 

5.4.3 食品生产加工人员健康管理及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4881 中 6.3 的相关规定。 

5.5 文件和记录 

加工企业的食品安全规章制度、文件和记录应符合食品安全法、《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2015

版）及GB 14881第14章的相关规定；内容包括记录采购、验收、生产、贮存、检验、设备维护保养、销

售、产品召回等。 

6 加工技术 

6.1 选料 

可采用人工或机械等多种方法将大米筛选除杂。 

6.2 清洗 

将大米清洗干净。 

6.3 浸泡 

将清洗干净的大米用水浸泡。 

6.4 破碎 

将浸泡好的大米用粉碎机破碎或打浆机制成湿润的细粉。 

6.5 发酵 

若生产发酵粉（酸粉）时，使用容器应洁净、无毒，环境清洁，自然发酵（具体时间视温度而定），

发酵产生微酸味。 

6.6 熟制成型 

熟制是贵州米粉（米皮）加工的必须工序，即将粉碎好的米浆装入成型设备摊蒸或直接挤压熟化，

冷却。生产直接食用的米粉（米皮），应移入专门的冷却间清洁保存。 

6.7 干燥 

生产干米皮（米粉）所需工序，将已成型或熟化的米皮（米粉）进行清洁干燥。 

6.8 检测 

应符合GB 14881中第9章的相关规定。 

6.9 不得使用不合格原料生产加工和回收返工米皮米粉再加工。 

7 运输和贮存 

7.1 运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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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用车辆应清洁、干燥、无异味、无污染；并定期清洁消毒。装卸食品的容器应安全无害、清洁

卫生，使食品有效隔离；运输时应防雨、防潮、防暴晒；严禁与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物品混装、混运。 

7.2 贮存 

贮存时应保持干燥、通风、防污染，应存放于清洁、干燥、无异味的专用仓库中，不得与有毒、有

害、有异味、易挥发、易腐蚀、潮湿的物品同处贮存。产品应堆放在垫板上，且离地、离墙，中间留存

通道。仓库周围应无异味污染。产品入库储存应实行先进先出，应按品种分别存放，防止挤压等损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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